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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变更灌南县田楼镇合浦村党群

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主体的决定

灌南县田楼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关于变更田楼镇合浦村党群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主体的申请》(田政文〔2022〕35号)收悉。

经研究，同意将灌南县田楼镇合浦村党群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主体由你单位变更为灌南县田楼镇合浦村村民委员会。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2年8月22日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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